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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涉及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的法律程序

本公告乃由中國博奇環保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
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本公司獲曾之俊先生（「曾先生」）（本公司執行董事（「董事」）、行政總裁兼控股股
東）通知，指程里全先生（「程先生」）（本公司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）與一間由程先
生及曾先生共同控制的公司（合稱「原告人」）已針對曾先生及Best Dawn Limited
（由曾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及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）（合稱「被告人」）提出訴訟
（「訴訟」），據此，原告人和被告人就若干公司（並非本公司的附屬公司、股東及
聯繫人）的法律權利存在爭議。

就本公司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除程先生及曾先生涉及訴訟
外，董事、高級管理層、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概無參與訴訟亦無涉及
其中，因此本公司認為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並無受到訴訟影響。

倘訴訟有任何重大進展，本公司將於需要時刊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博奇環保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副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曾之俊

中國，北京，2021年1月1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程里全先生及曾之俊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鄭拓先生、
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根鈺先生、謝國忠博士及陸志芳
先生。


